
辽宁人大杂志社 2024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

资格复审有关事项公告

根据省人社厅《关于公布 2024 年辽宁省事业单位集中面向

社会公开招聘省直事业单位拟进入面试（资格复审）人员名单及

有关安排的通知》规定，辽宁人大杂志社 2024 年公开招聘工作

进入资格复审阶段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资格复审人员范围

资格复审人员以《2024 年辽宁省事业单位集中面向社会公

开招聘省直事业单位拟进入面试（资格复审）人员名单》为准，

因考生放弃或资格复审不合格的，由资格复审部门根据规定从报

考岗位笔试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以上人员中从高到低依次递补。

二、资格复审时间、地点

复审报到时间：2024 年 5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9：00。

复审报到地点：人民大厦一楼（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41

号）。

三、资格复审内容

考生资格复审需带材料

1.《2024 年辽宁省事业单位集中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

员报名登记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



2.身份证；

3.学历学位证书；

4.学信网学历证明；

5.笔试准考证；

6.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以及招聘信息中所涉及的资历和其他

条件要求的证明材料；

7.原单位《同意报考证明》（详见附件 1）；

8.工作经历证明（要求具有 2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的提

供）。

上述证书、证件均需准备原件和复印件，如发现证件不全，

资格复审不予通过。注：工作经历证明为实际工作经历，应届毕

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经历，不能视为工作经历；其中要写明

与考生本专业相关的两年及以上工作经历证明。工作经历证明和

原单位同意报考证明需所在单位两名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签字后

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温馨提示：资格复审负责单位将在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

网（学信网）”查询核实学历证书；外国学历需提供中华人民共

和国教育部出具的学历认证报告。

四、资格复审其他事项

1.进入资格复审人员请慎重做出选择，是否参加资格复审及

后续招聘程序，以免造成考录资源浪费。



2.资格复审是对报考人员报名信息的进一步核实。资格复审

合格的考生，须现场如实填写《诚信守法承诺书》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3.考生必须妥善保管笔试准考证，在后续各招聘环节中，此

证将与身份证等结合使用。

4.按照有关规定，符合报考条件的在职人员必须在招聘单位

考察结束后，报批聘用手续前，将解除人事（劳动）关系材料原

件提交招聘单位，否则取消聘用资格。资格复审需现场填写《就

业情况承诺书》（详见附件 3）。

温馨提示：考生应如实向资格复审部门告知就业情况，准确

把握好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人事关系的时机，如果没有被聘用，

则在原工作单位继续工作；如果被确定为拟聘用人员，必须在规

定时间内解除劳动人事关系后进入后续招聘环节。

5.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资格复审，不按时参加的，按

自动放弃处理，由不少于 2 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及组长做签名情

况记录。

五、纪律要求

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过程，一经发现应聘者不符合报考岗位

要求或弄虚作假的，随时取消其应聘资格。同时按照《事业单位

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社部第 35 号令）处理，

取消考试聘用资格且记录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

案库，记录期限为五年。



六、重要提示

1.报考人员应及时登录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官

网（https://www.lnrd.gov.cn/）了解招聘工作进程、查询有关

事项公告，因未及时登录相关网站、查看其他渠道的错误信息、

不遵守规定或个人疏忽等原因造成失误的，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行

承担。

2.请考生保持报名时填报的联系电话畅通，以便招聘单位与

其联系招聘事项；因考生个人原因无法与其联系，造成的后果由

考生自行负责。

3.本公告所附相关文件与公告具备同等效力，请报考人员仔

细阅读。因不遵守规定或个人疏忽造成的报考失误所带来的一切

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。对违反录用考试纪律的报考人员，按有关

规定处理，触犯刑律的，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联系电话：024-86681227；024-86685303



附件 1 

同意报考证明 
 

兹有我单位员工 XXX，身份证号：XXXXXXXXX，参加 2024

年辽宁省事业单位集中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。 

我单位同意其报考，若该同志通过考试并被录用为事业编制人

员，我单位将积极配合做好其工资、人事档案关系等相关手续转移

工作。 

特此证明。 

 

证明人签字： 

 

XXXXXXXX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 



附件 2 
诚信守法承诺书 

 

姓名：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现作出以下承诺： 

本人承诺在学习、工作和生活期间表现良好，遵纪守法，无

违法犯罪记录，无参加邪教组织行为，不属于依法列为失信联合

惩戒对象，无影响事业单位招聘的情况。如有隐瞒，本人愿意承

担一切后果，按照事业单位招聘规定处理，随时终止或取消事业

单位聘用资格。 

（请抄写上述带有下划线的文字，如有其他情况的请用文字添加

描述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诺人签字及按指印: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

附件 3 

就业情况承诺书 
 

姓名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报考岗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就业情况 

本人目前在                单位工作，身份为               

（公务员、参公管理事业人员、事业人员、企业人员），属于该

单位           （编制内、编制外）职工，已建立劳动人事关

系，并签订           合同（劳动合同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，

不含公务员、参公管理事业人员）。 

二、本人慎重承诺如下： 

本人承诺必须在招聘单位考察结束后，在招聘单位规定时间

内，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人事关系。如有隐瞒，本人自愿承担一

切后果，按照省直事业单位招聘规定处理，随时终止或取消事业

单位聘用资格。 

（请承诺人本人抄写上述带有下划线的文字，如有其他情况的请

用文字添加描述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诺人签字及按指印: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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